付款通知书

致：桂林恒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贵公司应将我司针对桂林恒大江湾项目于2018日11月28日出具的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[康正评字2018-1-0619-F01DYGJ1号]相关评估费用支付我方，共计50000元（大写：人民币伍万元整），请贵公司收到此函后，尽快将钱款付予我方。
顺祝商祺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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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我公司的汇款信息
户    名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纳税人识别号：91110106722616974K
开 户 行：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
开户账号：110060739012015026873
行    号：交739
地    址：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城园三区18楼底商217室
电    话：82253558
